
辽宁科技学院学士学位授予申请表

	个人填报

  分学位委员会核准
	学生姓名
	
	所在院系
	
	2寸彩色
免冠照片

	
	班级简称
	
	学号(10位)
	
	

	
	学制
	     年
	身份证号
	
	

	
	专业名称
	
	

	
	外语

等级
	外语A级
	外语四级
	外语六级
	专业四级
	专业八级

	
	
	
	
	
	
	

	
	奖罚
学分
绩点
	项目名称
	奖励绩点
	项目名称
	奖励绩点

	
	
	计算机二级
	
	计算机三级
	

	
	
	省级学科竞赛
	
	国家级学科竞赛
	

	
	
	毕业设计(论文)优秀
	
	考取研究生
	

	
	
	其它
	
	
	

	
	
	受处分名称
	处分时间
	受处分缘由
	罚扣绩点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本人能严格遵守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》，已全部完成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学习任务，符合辽宁科技学院学士学位授予条件，特申请授予学士学位。

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分学位委员会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院系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意见
	              （教务处公章）
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意见
	主席（签章）：
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1.处分名称：严重警告、记过或留校察看；
2.受处分缘由：填写“考试违纪作弊”或“与考试无关”；
3.外语等级：在已通过的最高等级对应空格内填写“通过”即可（外语A级仅限艺术类专业填写）；
4.本表一式两份，须附“加分项”相关佐证材料；
5.本表必须如实填写，凡有弄虚作假行为者，一经发现，将给予严肃处理。
